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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非金属矿工业有限公司 

前  言 

石膏作为宁夏的优势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居全国第 7 位，浅部的预测储量超

过 400 亿吨，显示出巨大的资源开发潜力。区内共有矿产地 33 处，但大部分地

质勘查程度较低。甘塘-小红山矿床石膏品位为：I 级品 88.69%－89.19%，II 级

品 75.67%－77.15%，矿石类型主要是泥质石膏。石记场矿床的品位为 78.09%，

矿石类型主要是泥质石膏和普通石膏。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 2012 年 8 月委托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

查中心宁夏总队编制完成了《宁夏盐池县石记场—余家圈石膏矿区矿业权设置方

案》，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以宁国土资发〔2013〕410 号文件《关于盐池

县石记场-余家圈石膏矿区矿业权设置方案的批复》，同意在盐池县保留石膏矿详

查探矿权 2 个、保留石膏矿采矿权 9 个，在盐池县新设置石膏矿普查探矿权 6 个、

新石膏矿采矿权 19 个，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为新设立的采矿权。 

原盐池县国土资源局于 2013年 06月委托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宁

夏总队编制完成了《宁夏盐池县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资源储量简测报告》

并于 2013 年 7 月 21 日通过了评审并予以备案。 

依据国土资源部下发的相关文件要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和矿业权交易

中心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宁夏盐池县青山石记场矿区 Z 石膏矿采矿权，宁夏盐池

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竞得 Z 石膏矿采矿权。 

本项目矿山位于盐池县城西南约 38km，距青山乡政府约 6km，行政区划属

盐池县青山乡管辖。属新建项目，露天采场境界内的资源储量为 136.89 万吨（折

合 60.57 万 m3），开采规模为年开采石膏 10.00 万吨（折合 4.42 万 m3）。项目由

露天采场区、生产加工区、生活区、临时堆土场区、进场道路区 5 个分区组成。

项目总投资 14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3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总

占地面积 21.40hm2，全部为临时用地，占用土地类型为灌木林地、天然牧草地。

项目建设工期 6 个月，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目前项目已建成投产，运行

期至 2028 年闭坑）。矿山服务年限为 13.7 年（其中基建期 6 个月）。项目建设

及运行产生的余方全部回填至采坑，不单独设置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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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宁夏总队编制了本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盐池县水务局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审查，并形成了审查意见，

经编制单位修改完善，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下发《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盐审服管发〔2020〕279 号），对本项目水保方案进行

了批复。 

由于项目审批及建设过程的特殊性，本项目未开展水土保持专项监理、监测

工作。 

2021 年 6 月，由建设单位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主持，相关参

建单位代表组成验收小组，依据有关规定，对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进行了自查初

验。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

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 号）的规定，我

公司（宁夏非金属矿工业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受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

有限公司委托，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工作。我公司为此组建了

项目组，根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主要要求和程序，协同建设单位、方案编

制单位和特邀专家，成立了本项目水土保持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查阅了

工程设计、施工组织、质量监督、财务管理、自查初验、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等

相关资料，于 2021 年 6 月组织部分组员到项目现场进行查勘，检查了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核查了各项措施的工程量和实施部位，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

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措施的功能和效果进行了检查，本项目已实施的水土保

护措施质量全部合格。我公司经认真分析研究，于 2021 年 7 月编制完成了《宁

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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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项目名称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

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

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青山乡境内 

工程性质 新建 建设规模 10 万吨/年 

所属流域 黄河流域 
国家（省级）

防治区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防治标准 北方风沙区一级标准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时间及文号 
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2020 年 7 月 2 日，盐审服管发〔2020〕

279 号 

总工期 
2015 年 1 月开工，至 2015 年 7 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6 个月。项

目运行期至 2028 年闭坑。 

防治责任

范围 

方案批复的防治责任范围 20.48hm²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 21.40hm² 

方案设计

水土流失

防治目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5 

实际达到

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9.84%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7 

渣土防护率（%） 87 渣土防护率（%） 97% 

表土保护率 *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覆盖率（%） * 林草覆盖率（%） * 

防治措施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露天采场区 
表土剥离 0.18 万 m3，碎

石压盖 0.27hm²， 
撒播种草 0.88hm² 洒水降尘 972m3 

生产加工区 
碎石压盖 1.45hm²，微喷

灌溉设施 2.42hm² 
撒播种草 2.42hm² 洒水降尘 1800m3 

生活区 碎石压盖 0.38hm² 撒播种草 0.10hm² 
洒水降尘 360m3，防

尘网苫盖 520m2 

临时堆土场

区 
微喷灌溉设施 3.25hm² 撒播种草 3.25hm²  

进场道路区 碎石压盖 0.22hm²  洒水降尘 792m3 

工程质量

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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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临时措施 合格 合格 

水土保持

投资 

方案批复投资 359.58 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 174.68 万元 

水土保持

总体评价 

本项目依法补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完成了批复的

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保持投资满足区域水土保持防治要求；己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

合格，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

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水土保持补偿费己按照有关规定足额缴纳；运行期间管理维护责任落

实较好，基本达到了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合格的条件，可以组织验收。 

设计单位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宁夏总

队 

水保方案编

制单位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

宁夏总队 

施工单位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

监理 
/ 

水土保持监

测单位 
/ 

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宁夏非金属矿工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

司 

地址 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西路 644 号 地址 盐池县青山乡石记场 

联系人/电

话 
刘小强 19995432276 

联系人/电

话 
陈国泰/13309557555 

传真 / 传真 / 

邮箱 304773416@qq.com 邮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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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位于盐池

县西南 38 公里，距青山乡政府 6 公里，行政区划属吴忠市盐池县青山乡管辖。

矿山地理坐标范围为：东经 107°07′31″～107°07′44″，北纬 37°34′

18″～37°34′35″。盐中高速公路 G2012 从其北侧 7 公里处通过，区内有便

道直达；国道 G211 自南东至北西方向从矿山西侧 41 公里处通过；矿山南东距

离太中银铁路盐池站约 30 公里，冯青公路从矿山北东侧经过。 

本矿山为凹陷式露天矿，根据矿山地形地貌、矿层的赋存情况以及开采深

度，设计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式。采矿场共有+1545 米、+1535 米、+1525

米和+1515 共 4 个开采水平，开采时台阶高度 5 米，终了时并段为 10 米一个台

阶。矿山各项技术指标详见表 1-1。 

表 1-1  主要技术指标表 

序号 参数名称 单位 开采境界 备注 

1 境界尺寸 

地表 m 493×281 

矿区为不规则的多边形 

底部 m 427×211 

2 采矿场占地面积 hm2 13.80  

3 储量    

3.1 地质资源储量 万 m3 63.76 折合 144.09 万 t 

3.2 确定的可采储量 万 m3 60.57 折合 136.89 万 t 

3.3 剥离量 万 m3 176.08 / 

4 矿山服务年限 年 13.7  

5 基建期 月 6  

6 采矿方法   自上而下水平分台阶开采 

7 开拓运输方案   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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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数名称 单位 开采境界 备注 

8 剥采比 m3/m3 /  

9 采矿场回采率 % 95  

10 采矿贫化率 % 5  

11 最大开采高度 m 33  

12 采场最高标高 m 1548  

13 最低开采水平 m 1515  

14 平台    

14.1 安全平台宽度 m 4  

14.2 台阶高度 m 5  

15 坡面角    

15.1 最终台阶坡面角 度 45  

15.2 最终边坡角 度 36  

1.1.3 项目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14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3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

筹。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由露天采场、生产加工区、生活区、临时堆土场、进

场道路区等几部分组成。 

（1）露天采场 

露天采场位于冯青公路南侧 130m，总占地面积 13.80hm2，采矿场共有+1545

米、+1535 米、+1525 米和+1515 共 4 个开采水平，开采时台阶高度 5 米，终了

时并段为 10 米一个台阶。占用土地类型为灌木林地、天然牧草地，占地性质为

临时用地。企业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最终边坡角控制在 36°以内，

坡比 1：0.7，边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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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加工区 

生产加工区布置在原伙庄子东石膏矿 2 采点采坑内，位于露天采场南侧，

总占地面积 4.03hm2，含破碎站和堆料场。占用土地类型为天然牧草地，占地

性质为临时用地。 

（3）生活区 

生活区布置在露天采场内，不新增占地（生活区占地面积计入到露天采场

内，不单独计列），总占地面积 0.48hm2，其中建筑物面积 0.05hm2，且均已硬

化；生活区大院占地 0.05hm2，且均已硬化；停车场占地面积 0.38hm2，已实施

碎石压盖。占用土地类型为天然牧草地，占地性质为临时用地。 

（4）临时堆土场 

临时堆土场布置在露天采场和生产加工区西侧，总占地面积 3.35hm2，占

用土地类型为天然牧草地，占地性质为临时用地。 

（5）进场道路区 

进场道路与露天采场、临时堆土场、石料厂道路贯通，直接通往冯青线至

石膏加工厂，总长度 366 米，平均宽度 6.0 米，占地面积 0.22hm2，已进行碎石

压盖。占用土地类型为天然牧草地，占地性质为临时用地。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标段划分 

本项目由于土建工程量小，工期相对集中，整体划分为一个标段，由建设

单位自行组织施工。 

（2）项目进度 

本项目计划于 2015 年 1 月开工至 2021 年 7 月完工。实际施工进度如下： 

施工准备：2015 年 1 月； 

围墙施工：2015 年 1 月~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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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平整：2015 年 1 月~2015 年 2 月； 

土建施工：2015 年 3 月~2015 年 7 月； 

建构筑物：2015 年 5 月~2015 年 6 月； 

绿化：2015 年 6 月~2015 年 7 月，2021 年 5 月； 

交工试运：主体 2015 年 8 月。 

（3）项目参建单位基本情况 

本项目由项目建设单位自行组织施工力量进场施工。工程建设过程中成立

了专门的工程建设指挥部，总体控制工程建设进度、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并

按照工程量进行计量与支付，确保工程质量和工期。项目参建单位基本情况见

表 1-2。 

表 1-2  项目参建单位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青山乡境内 

建设单位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 

质量监督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工程安全总站 

设计单位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 

施工单位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宁夏总队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4）取（弃）土场 

本项目未设置取（弃）土场。 

（5）施工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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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周边交通便利，施工期直接利用场地周边侧已有道路对外连接。场内

道路采取永临结合的方式，完成施工。 

（6）施工生产生活区 

项目实际建设中采取永临结合的方式，利用矿山生活区布设一处施工生产

生活区，其面积不重复计入工程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项目建设

所需材料均就近购买，不单独设置拌和站及预制件场地等，无额外临时占地。 

1.1.6 土石方情况 

通过资料分析和现场勘察，本项目场区地势较为平坦，高差较小，主要建

筑物依地势布设，不需要进行深挖高填，只需对场地进行初期简单的平整，本

项目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5.99 万 m3，填方 5.99 万 m3，无借方及弃方。在补报水

保方案时，项目场地平整已实施，表土已不具备剥离条件。项目建筑和附属设

施基础开挖产生的多余的土方全部用于场地平整，绿化区域较建筑物、道路及

硬化场地低洼，项目总体挖填平衡。 

(1)露天采场区 

露天采场建设期主要工程为初采平台建设，剥离量 5.94 万 m3（其中表土

0.18 万 m3，灰绿色砂岩和泥岩 3.18 万 m3，含膏泥岩 2.58 万 m3），将剥离的表

土和灰绿色砂泥岩堆放至临时堆土场，表土和灰绿色砂泥岩分开堆放，并进行

保护，后期全部回填至露天采场；古近系灰绿色含膏泥岩送往周边水泥厂作为

水泥混凝剂和部分工业填料，总填方 3.36 万 m3，综合利用 2.58 万 m3。 

(2)生产加工区 

生产加工区布置在原伙庄子东石膏矿采坑内，只需将场地进行平整，不需

要进行挖方、回填土方。 

(3)生活区 

生活区挖方主要为建设过程中修筑基坑产生的挖方，挖方总量为 0.01 万

m3，填方总量为 0.01 万 m3，无借方，无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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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临时堆土场区 

临时堆土场挖方主要为修建排水沟的土石方量，挖方 0.04 万 m3，全部就

近堆放至临时排土场，闭坑后进行回填，填方总量为 0.04 万 m3，无借方，无

弃方。 

（5）进场道路区 

根据场地现状高程及道路设计高程，道路不需要进行开挖、回填土方。 

项目生产运行期土石方平衡详见表 1-3。 

表 1-3  项目建设期土石方利用结果表（单位：万 m³） 

序号 项目名称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1 露天采场区 5.94 3.36     2.58 临时堆土场 

2 生产加工区             

3 生活区 0.01 0.01         

4 临时堆土场区 0.04 2.62 2.58 露天采场区     

5 进场道路区             

合计 5.99 5.99 2.58   2.58   

1.1.7 征占地情况 

通过建设单位介绍，结合航片测量、查阅相关资料等，确定本项目建设区

实际占地面积为 21.40hm²，占地类型为灌木林地和天然牧草地。占地性质均为

临时占地。 

项目征占地面积情况详见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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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项目征占地面积情况表（单位：hm²） 

序号 项目组成 行政区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临时占地 合计 

1 露天采场区 

吴忠市盐池县

青山乡 

灌木林地、

天然牧草地 

13.80 13.80 

2 生产加工区 4.03 4.03 

3 生活区 0.48 0.48 

4 临时堆土场区 3.35 3.35 

5 进场道路区 0.22 0.22 

合计   21.40 21.40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通过现场勘察、咨询建设单位及查阅相关资料等，本项目建设避开居民区、

厂矿企业等，不涉及拆迁、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迁）建工程。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青山乡境内，地处毛乌素沙地西南

部外边缘，地块周边风积沙分布较多。项目地块总体属于缓坡丘陵，整体地形

呈北东高西南低。区域海拔+1530.0 米～+1552.50 米，相对高差小于 22.5 米。

矿山所在区域地势平坦。 

（2）地质概况 

该区域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大区晋冀鲁豫地层区华北西缘地层分区桌子山

--青龙山地层小区(V41-2)。区域内地层分布由老至新主要为:古近系渐新统清水

营组(E3q)，第四系上更新统洪积层(Qp3pl)，第四系全新统下部风积层(Qhleol)。

区域大地构造位置属中朝准地台，鄂尔多斯台坳盐池台陷，矿山位于台陷西缘。

区域内未发现岩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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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范围内的特殊岩土主要为人工填土、沙质软弱地基和膨胀岩。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项目所在区域地震动

峰值加速度为 0.15g，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5，抗震设防基本烈度

为Ⅶ度。 

（3）气象 

青山乡所在区域属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干燥，冬长夏短，

温差较大，少雨多风，蒸发强烈，降雨集中。大气透明度好，云量少，日照充

分，热量丰富，无霜期短。全年主导风向 S，年平均风速 3.2m/s，最大风速 22m/s，

年平均气温 9.0℃，极端最高气温 37.4℃，极端最低气温－27.1℃。年平均降雨

量 266.1mm，多集中在 7－9 月份；日最大降雨量 73.5mm，年均蒸发量 2364.5mm，

年均相对湿度 48％。全年日照时数 2881.2h，平均总云量 4.9 成，平均低云量

0.8 成，晴天日数 97.2d，阴天日数 87.2d，霜日数 16.8d，降雪日数 18d，积雪

日数 13.3d，最大积雪深度 0.11m，雷暴日数 18.7d，冰雹日数 0.7d，大风日数

16.2d,沙尘暴日数 8.3d，最大冻土深度 1.02m。具体气象数据详见表 1-5。 

表 1-5  项目区近 30 年各气象要素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1 主导风向  S 13 平均低云量 成 0.8 

2 多年平均风速 m/s 3.2 14 晴天日数 d 97.2 

3 历年最大风速 m/s 22 15 阴天日数 d 87.2 

4 多年平均气温 ℃ 9.0 16 霜日数 d 13.3 

5 极端最高气温 ℃ 37.4 17 降雪日数 d 18 

6 极端最低气温 ℃ -27.1 ‘18 积雪日数 d 13.3 

7 多年平均降水量 mm 266.1 19 最大积雪深度 m 0.11 

8 日最大降雨量 mm 73.5 20 雷暴日数 d 18.7 

9 年均相对湿度 ％ 48 21 冰雹日数 d 0.7 

10 多年平均蒸发量 mm 2364.5 22 大风日数 d 16.2 

11 年日照时数 h 2881.2 23 沙尘暴日数 d 8.3 

12 平均总云量 成 4.9 24 最大冻土深度 m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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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文 

①地表水 

项目地块周边无地表流水、湖泊和水库等水体，仅在丰雨季节、大雨、暴

雨时有短暂山洪，流入附近低洼处，并很快入渗或蒸发掉。项目区地表水情况

较为简单。 

②地下水 

项目地块周边地下水层按含水介质岩性组合、孔隙特征、地下水水力性质

及埋藏条件，由上而下划分为四个主要含水层，即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含水层（I）、

石炭－二叠系碎屑岩裂隙孔隙承压含水层（II－IV）。基岩含水层主要为碎屑岩

类裂隙孔隙含水层。碳酸岩类裂隙岩溶水不发育。该区域各含水层总体富水性

较差。地下水的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松散层孔隙含水层地下水主要接受

大气降水补给。松散层孔隙水与基岩裂隙孔隙承压含水层地下水存在着密切的

水力联系。含水层属弱富水性，补给条件差，隔水层稳定性好，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 

（5）土壤 

项目区土壤类型主要有灰钙土和风沙土，灰钙土是干旱气候和干旱草原植

被下形成的地带性土壤，腐殖质积累很低，有机质含量仅为 0.5%~0.8%，土壤

中碳酸钙以灰白色石灰斑块状沉积形成钙积层；风沙土是发育于风沙性母质的

土壤，其主要特征是土壤矿物质部分几乎全由细沙颗粒组成；剖面层次分化不

明显，风蚀严重。 

（6）植被 

项目区植被类型为荒漠草原植被，以旱生化的植物种类为特征，主要植被

有沙蒿、沙打旺、甘草、大针茅、猫头刺、芨芨草等。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水土流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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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区域位于自治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该区域属全国土壤侵蚀类

型区划定的西北黄土高原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1000t/km2·a，根据“全国第二

次土壤侵蚀普查”结果，该区水土流失形式为水力侵蚀和风力侵蚀并存，以风力

侵蚀为主。综合侵蚀模数为 2800t/km2·a，属于中度侵蚀区。 

（2）水土流失防治情况 

近年来，吴忠市及盐池县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按照区域总体防护要求，对

项目周边区域，强化了生态治理力度，林草覆盖率及林草植被生长情况逐年改

善。 

针对于建设项目，也进行了整治，对若干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处理。这些

措施，使得盐池县水土流失情况得到进一步治理，区域生态环境日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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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4 年 12 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宁夏总队编制完成了《宁

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方案》； 

2015 年 1 月 15 日，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取得了由原盐池县

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号：C6403232015017130137029，

生产规模 10.00 万吨/年； 

2018 年 6 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宁夏总队编制完成了《宁夏

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和土地复垦方案》。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20 年 4 月，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委托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

质勘查中心宁夏总队编制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

心宁夏总队于 2020 年 6 月完成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盐池县水务局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审查，并形成了审查意见，经

编制单位修改完善。随后，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下发《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

局关于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盐审服管发〔2020〕279 号），对本项目水保

方案进行了批复。 

（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本项目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0.48hm²，占

地性质均为临时占地。 

（2）防治目标及设计水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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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保方案及批复，除了表土保护率不做要求外，本项目其他 5 项水土

流失防治目标确定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5%，土壤流失控制比 0.8，渣土防

护率 87%，林草植被恢复率 95%，林草覆盖率 22%。 

方案设计的设计水平年为 2028 年。 

（3）防治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项目建设期各分区防治措施设计情况如

下表所示： 

表 2-1  建设期防治措施工程量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18 主体已有 

2 碎石压盖 hm2 0.27 主体已有 

二 生产加工区    

1 碎石压盖 hm2 1.45 主体已有 

三 生活区    

1 碎石压盖 hm2 0.38 主体已有 

四 进场道路    

1 碎石压盖 hm2 0.22 主体已有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洒水降尘 m3 972 主体已有 

二 生产加工区    

1 洒水降尘 m3 1800  

三 生活区    

1 洒水降尘 m3 360 主体已有 

2 防尘网苫盖 m2 520 主体已有 

四 进场道路    

1 洒水降尘 m3 792 主体已有 



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13 

宁夏非金属矿工业有限公司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根据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

管理办法（试行）》《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土保持监测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宁

水规发〔2019〕3 号）的规定，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准后，生产建设项目地点、

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补充或者修改水土

保持方案，报原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审批。 

现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和实际完成情况依据“宁水规发〔2019〕

3 号”文件相关规定进行水土保持重大变更情况复核。复核结果详见表 2-2。 

表 2-2  水土保持重大变更情况复核表 

序

号 

“宁水规发〔2019〕3 号”文件相关

规定 
方案设计情况 实际完成情况 变更情况 

1 需要重新办理立项手续的； 
采矿证号：

C6403232015017130137029 

与已报批水保方案一

致。 

未涉及重

大变更 

2 
生产建设项目地点、规模发生重大

变化的； 

矿山地理坐标范围为：东经

107°07′31″～107°

07′44″，北纬 37°34′

18″～37°34′35″。 

与已报批水保方案一

致。 

未涉及重

大变更 

3 
项目总占地面积增加 30%以上（含

本数）的； 

原设计占地面积为

20.48hm2。 

项目实际占地面积为

21.40hm2，增加 4.49%。 

未涉及重

大变更 

4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

（含本数）的，或者新设取料场取

料量超出 10 万 m3（含本数）的； 

本项目建设期土石方挖方

总量为5.99万m3，填方5.99

万 m3，无借方及弃方。 

与已报批水保方案一

致。 

未涉及重

大变更 

5 

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以

上（含本数）的，或者新设弃渣场

堆渣量超过 10 万 m3（含本数）且最

大堆渣高度大于 10m（含本数）的； 

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 
与已报批水保方案一

致。 

未涉及重

大变更 

6 
线形工程增加里程超出原设计线路

长度 20%（含本数）的； 
本项目为点状工程。 

与已报批水保方案一

致。 

未涉及重

大变更 

7 

山区、丘陵区线型工程（输变电项

目除外）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300m 以

上（含本数）的长度累计达到原设

计线路长度 20%以上（含本数）的； 

本项目不涉及线路调整。 
与已报批水保方案一

致。 

未涉及重

大变更 

8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含本数）

的; 

本项目水保方案为补报方

案，基建期表土剥离 0.18

万 m3。 

与已报批水保方案一

致。 

未涉及重

大变更 

9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含

本数）的； 

批复的水保方案本阶段未

涉及植物措施。 

实际完成的植物措施总

面积 6.65hm2。 

未涉及重

大变更 

10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

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

著降低或丧失的。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土

地整治工程、临时防护工

程。 

新增植被建设工程，总

体水保功能不降低。 

未涉及重

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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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本项目不涉及水土保持重大变更情况。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本项目水保方案为补报方案，水保方案编制是在对项目进行外业调查、对

现有资料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完成的，基本达到了初步设计深度，可直接指导施

工。同时，项目主体工程设计、`施工组织等对相关水土保持措施均提出了具体

的要求，保证了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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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

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盐审服管发

〔2020〕279 号），结合《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

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项目方案设计的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20.48hm²。详见表 3-1。 

表 3-1  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单位：hm²） 

序号 防治分区 行政区划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备注 

1 露天采场区 盐池县 13.80   

2 生产加工区 盐池县 3.65   

3 生活区 盐池县 0.48   

4 临时堆土场区 盐池县 2.81  

5 进场道路区 盐池县 0.22   

合计   20.48   

3.1.2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对主体工程征占地资料、施工资料及竣工资料查阅，结合航片测量、

现场量测，确定本项目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为 21.40hm²。

详见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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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单位：hm²） 

序号 防治分区 行政区划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备注 

1 露天采场区 盐池县 13.80   

2 生产加工区 盐池县 4.03   

3 生活区 盐池县 0.48* 
位于露天采场范

围内 

4 临时堆土场 盐池县 3.25  

5 进场道路区 盐池县 0.22  

  合计   21.40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及变化原因分析 

由于建设单位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水土保持管理制度，要求设计、施工单位

严格执行，并纳入项目建设考核，因此，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施工活动基本控

制在占地范围内进行，对周边环境产生的扰动控制在最低限度内。项目实际发

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原设计增加 0.92hm2。防治责任范围对比情况详

见下表： 

表 3-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单位：hm²） 

序号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备注 
原设计的防治责

任范围（hm2） 

实际发生的防治责

任范围（hm2） 

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

况（hm2） 

1 露天采场区 13.80 13.80 0.00   

2 生产加工区 3.65 4.03 0.38   

3 生活区 0.48* 0.48* 0.00   

4 临时堆土场区 2.81 3.25 0.44   

5 进场道路区 0.22 0.22 0.00   

  合计 20.48 21.40 0.92   

由上表可知，防治责任范围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加工区和临时堆土场扰

动范围相比原设计略有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在土地复垦时，对原边坡进行了削

坡，土方外边线向外延伸数米至十数米，导致生产加工区和临时堆土场区防治

责任范围分别增加 0.38hm2 和 0.44hm2。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17 

宁夏非金属矿工业有限公司 

3.2 弃渣场设置 

通过实地调查，结合查阅相关资料，本项目建设期土石方挖填总量平衡，

无永久弃方，项目建设中未设置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本项目施工所需建筑材料均通过购买的方式解决，故不需设置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及总体布局 

根据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工程地形单元上水土流失的特点、危害程度以及

水土流失防治的目标，在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防护措施进行分析

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前面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工程建设的特点和已有的防治

措施，以露天采场区为重点治理单元，合理、全面、系统的规划，提出各单元

新增的一些水土保持措施，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以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

措施相结合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这样既能有效控制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

保护项目区的生态环境，又能保证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的安全。 

根据本项目特点及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难易程度，在各分区内布设合理的

防护措施进行防护，有效控制和减少施工扰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方案设计的各分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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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各分区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一览表 

分区 类型 水保措施 

露天采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碎石压盖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生产加工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生活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防尘网苫盖 

进场道路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3.4.2 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本项目为建设生产类项目，主体工程在施工期间注重水土保持，在补报水

保方案后，又按照《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的要求，在布设防治措施时，根据本

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工程地形单元上水土流失的特点、危害程度以及水土流失防

治的目标，采用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时措施相结合的防治体系。 

根据本项目特点及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难易程度，在各分区内布设合理的

防护措施进行防护，有效控制和减少施工扰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本项目已实施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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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各分区已实施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一览表 

分区 类型 水保措施 

露天采场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碎石压盖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生产加工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生活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防尘网苫盖 

临时堆土场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进场道路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3.4.3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评价 

经实地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等，确定本项目实际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

上基本维持了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架，各防治分区实际的水土

保持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措施布局略有变化。各分区防治措施变化情况

及原因分析详见 3.5.3 节。 

各分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变化情况详见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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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各分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对比表 

分区 类型 原设计措施 实际完成措施 变化情况 

露天采场

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碎石压盖 表土剥离、碎石压盖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 新增撒播种草措施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洒水降尘  

生产加工

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碎石压盖、微喷灌溉设施 新增微喷灌溉设施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 新增撒播种草措施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洒水降尘  

生活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碎石压盖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 新增撒播种草措施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防尘网苫盖 洒水降尘、防尘网苫盖  

临时堆土

场区 

工程措施  微喷灌溉设施 新增微喷灌溉设施 

植物措施  撒播种草 新增撒播种草措施 

进场道路

区 

工程措施 碎石压盖 碎石压盖  

临时措施 洒水降尘 洒水降尘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总体上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的要求实施了相

关措施，考虑到临时堆土场和原生产建工区的土地复垦的需要，目前已完成了

撒播种草和微喷灌溉设施。这有利于控制人为水土流失，促进项目生产运行期

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 

经现场评估，目前防治责任范围内未发生严重水土流失情况，各项措施运

行效果较好，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区域生态环境有所

改善。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数量 

本项目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包括了主体工程已有措施及方案新增措施，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各防治分区建设期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数量

如下： 

3.5.1.1 露天采场区防治措施典型设计 

（1）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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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土剥离 

施工前对基建区域实施表土剥离措施，表土剥离面积 0.44hm2，根据项目

区地形条件，剥离总量为 0.18 万 m3，要求将剥离的表土堆放至临时堆土场，

并进行保护。 

2）碎石压盖 

碎石压盖：主体设计考虑对主运矿道路进行碎石压盖设计，碎石压盖面积

0.27hm2，碎石覆盖厚度为 15cm。要求碎石颗粒大小均匀，抗蚀性强、透水性

好，平均直径≥1.0cm。实施碎石铺垫可以保护扰动的裸露地表，减少建设期和

运行期裸露地表的水土流失。 

（2）临时措施 

1）洒水降尘 

洒水降尘：主体设计在施工过程中，对露天采场运矿道路区域采取洒水降

尘措施。每天 3 次，洒水量相当于 3mm 降雨，平均洒水面积为 0.27hm2，每次

洒水量为 3mm×2700m2=8.1m3，洒水量为 8.1m3×240 天×0.5 年=972m3。 

3.5.1.2 生产加工区防治措施典型设计 

（1）工程措施 

1）碎石压盖 

碎石压盖：主体设计考虑对生产加工区内部道路和作业区域进行碎石压盖

设计，碎石压盖面积 1.45hm2，碎石覆盖厚度为 15cm。要求碎石颗粒大小均匀，

抗蚀性强、透水性好，平均直径≥1.0cm。实施碎石铺垫可以保护扰动的裸露地

表，减少建设期和运行期裸露地表的水土流失。 

（2）临时措施 

1）洒水降尘 

洒水降尘：主体设计对生产加工区道路布设了洒水降尘措施。施工过程中，

对场地内扰动区域采取洒水降尘措施。每天 3 次，洒水量相当于 3mm 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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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平均洒水面积为 0.50hm2，每次洒水量为 3mm×5000m2=15.0m3，洒水量为

15.0m3×240 天×0.5 年=1800m3。 

3.5.1.3 生活区防治措施典型设计 

（1）工程措施 

1）碎石压盖 

碎石压盖：主体设计考虑对生活区停车场进行碎石压盖设计，碎石压盖面

积 0.38hm2，碎石覆盖厚度为 15cm。要求碎石颗粒大小均匀，抗蚀性强、透水

性好，平均直径≥1.0cm。实施碎石铺垫可以保护扰动的裸露地表，减少建设期

和运行期裸露地表的水土流失。 

（2）临时措施 

1）洒水降尘 

洒水降尘：主体设计对生活区扰动地面洒水降尘，每天 3 次，洒水量相当

于 3mm 降雨，洒水面积为 0.10hm2，每次洒水量为 3mm×1000m2=3.0m3，洒水

量为 3.0m3×240 天×0.5 年=360m3。 

2）防尘网苫盖 

在建设过程中对堆放的土方实施防尘网苫盖措施，减少裸露地表在大风天

气时的水土流失，苫盖面积 400m2，需要防尘网 520m2。 

3.5.1.4 进场道路区防治措施典型设计 

（1）工程措施 

1）碎石压盖 

碎石压盖：主体设计考虑对进场道路进行碎石压盖，碎石压盖面积0.22hm2，

碎石覆盖厚度为 15cm。要求碎石颗粒大小均匀，抗蚀性强、透水性好，平均直

径≥1.0cm。实施碎石铺垫可以保护扰动的裸露地表，减少建设期和运行期裸露

地表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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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措施 

1）洒水降尘 

洒水降尘：主体设计对进场道路扰动地面洒水降尘，每天 3 次，洒水量相

当于 3mm 降雨，洒水面积为 0.22hm2，每次洒水量为 3mm×2200m2=6.6m3，洒

水量为 6.6m3×240 天×0.5 年=792m3。 

3.5.1.5 方案设计的防治措施工程量汇总 

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如下表所示： 

表 3-7  方案设计的防治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18 主体已有 

2 碎石压盖 hm2 0.27 主体已有 

二 生产加工区    

1 碎石压盖 hm2 1.45 主体已有 

三 生活区    

1 碎石压盖 hm2 0.38 主体已有 

四 进场道路    

1 碎石压盖 hm2 0.22 主体已有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洒水降尘 m3 972 主体已有 

二 生产加工区    

1 洒水降尘 m3 1800  

三 生活区    

1 洒水降尘 m3 360 主体已有 

2 防尘网苫盖 m2 520 主体已有 

四 进场道路    

1 洒水降尘 m3 792 主体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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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数量 

主体工程施工过程中，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为露天采场区、生产

加工区、生活区、临时堆土场区和进场道路区共 5 个分区，与方案设计相比，

防治分区没有变化。 

通过现场勘察测量及查阅相关资料等，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布置在各防治分区。 

各项防治措施实施的技术标准，基本与原设计相符。 

本项目各防治分区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数量如下： 

表 3-8  实际实施的防治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表土剥离 万 m3 0.18   

2 碎石压盖 hm2 0.27   

二 生产加工区       

1 碎石压盖 hm2 1.45   

2 微喷灌溉设施 hm2 2.42   

三 生活区       

1 碎石压盖 hm2 0.38   

四 临时堆土场区       

1 微喷灌溉设施 hm2 3.25   

五 进场道路       

1 碎石压盖 hm2 0.22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撒播种草 hm2 0.88   

二 生产加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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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1 撒播种草 hm2 2.42   

三 生活区       

1 撒播种草 hm2 0.1   

四 临时堆土场区       

1 撒播种草 hm2 3.25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洒水降尘 m3 972   

二 生产加工区       

1 洒水降尘 m3 1800   

三 生活区       

1 洒水降尘 m3 360   

2 防尘网苫盖 m2 520   

四 进场道路       

1 洒水降尘 m3 792   

3.5.3 水土保持措施对比及变化原因分析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数量与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数量对比情况如表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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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对比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量 

单位 原设计 实际完成 变化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表土剥离 万 m
3
 0.18 0.18 0 

2 碎石压盖 hm
2
 0.27 0.27 0 

二 生产加工区         

1 碎石压盖 hm
2
 1.45 1.45 0 

2 微喷灌溉设施 hm
2
   2.42 2.42 

三 生活区         

1 碎石压盖 hm
2
 0.38 0.38 0 

四 临时堆土场区         

1 微喷灌溉设施 hm
2
   3.25 3.25 

五 进场道路         

1 碎石压盖 hm
2
 0.22 0.22 0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撒播种草 hm
2
   0.88 0.88 

二 生产加工区         

1 撒播种草 hm
2
   2.42 2.42 

三 生活区         

1 撒播种草 hm
2
   0.1 0.1 

四 临时堆土场区         

1 撒播种草 hm
2
   3.25 3.25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一 露天采场区         

1 洒水降尘 m
3
 972 972 0 

二 生产加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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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量 

单位 原设计 实际完成 变化量 

1 洒水降尘 m
3
 1800 1800 0 

三 生活区         

1 洒水降尘 m
3
 360 360 0 

2 防尘网苫盖 m
2
 520 520 0 

四 进场道路         

1 洒水降尘 m
3
 792 792 0 

由于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为补报方案，在编制水保方案时，将项目

已经实施的水保措施直接纳入设计内容，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完善。由上

表可知，本项目已实施的水保措施相对于原设计略有变化，其变化原因分析如

下： 

（1）露天采场区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为了避免长期裸露的边坡产生水土流失，

新增边坡撒播种草 0.88hm2，相比原设计绿化面积有所增加。 

（2）生产加工区旧址已经实施土地复垦 2.42hm2，故在复垦区域新增撒播

种草及微喷灌溉设施，面积为 2.42hm2，相比原设计，现阶段已完成的工程措

施和植物措施量均有所增加。 

（3）生活区由于大部分区域已经实施随时压盖措施，建设对位对于少数很

少扰动的区域撒播种草，面积为 0.10hm2，该区已完成的植物措施面积有所增

加。 

（4）原方案对临时堆土场未设计措施。但截止目前，建设单位已经对临时

堆土场进行了土地复垦，在场地平整后，对表面进行了撒播种草，并配套实施

了微喷灌溉设施，以保证植物措施成活率。撒播种草及微喷灌溉设施面积为

3.25hm2。 

经分析，各区已实施的措施工程量相比原实际有所增加，并且保存较好。 

综上所述，项目建设过程中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与项目区内植被自然恢

复相结合，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基本能实现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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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治目标和满足项目建设区的水土保持要求，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总体良

好。本项目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符合工程实际情况，满足实际水土流失

防治要求，区域水土保持功能未明显降低。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阶段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269.20 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 79.97 万元、临时措施 59.36 万元。独立费用 99.51 万元、基本预

备费 9.88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0.48 万元。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详见表 3-10。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29 

宁夏非金属矿工业有限公司 

表 3-10  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 

单位 金额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万元 79.97 

一 露天采场区 万元 22.07 

二 生产加工区 万元 23.48 

三 生活区 万元 6.15 

四 临时堆土场区 万元 24.71 

五 进场道路区 万元 3.56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万元 0.00 

一 露天采场区 万元 0.00 

二 生产加工区 万元 0.00 

三 生活区 万元 0.00 

四 临时堆土场区 万元 0.00 

五 进场道路区 万元 0.0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万元 59.36 

一 露天采场区 万元 10.56 

二 生产加工区 万元 19.56 

三 生活区 万元 4.12 

四 临时堆土场区 万元 16.53 

五 进场道路区 万元 8.59 

  一至三部分合计 万元 139.33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万元 99.51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万元 4.59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万元 27.4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万元 5.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万元 50.52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万元 12.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万元 238.84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万元 9.88 

水土保持补偿费 万元 20.48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万元 269.20 

3.6.2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 

通过核实查阅相关资料，并现场核实，确定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

投资为 174.68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81.68 万元，植物措施 0.57 万元，临时措施

59.36 万元，独立费用 12.59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20.4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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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详见表 3-11。 

表 3-11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 

单位 额度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万元 81.68 

一 露天采场区 万元 22.07 

二 生产加工区 万元 24.21 

三 生活区 万元 6.15 

四 临时堆土场区 万元 25.69 

五 进场道路区 万元 3.56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万元 0.57 

一 露天采场区 万元 0.07 

二 生产加工区 万元 0.21 

三 生活区 万元 0.01 

四 临时堆土场区 万元 0.28 

五 进场道路区 万元 0.0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万元 59.36 

一 露天采场区 万元 10.56 

二 生产加工区 万元 19.56 

三 生活区 万元 4.12 

四 临时堆土场区 万元 16.53 

五 进场道路区 万元 8.59 

  一至三部分合计 万元 141.61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万元 12.59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万元 4.59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万元 0.0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万元 5.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万元 0.00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万元 3.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万元 154.20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万元 0.00 

水土保持补偿费 万元 20.48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万元 1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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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水土保持投资对比及变化原因分析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与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对比情况如表 3-12 所示。 

表 3-12  水土保持投资变化情况对比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 

单位 原设计 已完成 变化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万元 79.97 81.68 +1.71  

一 露天采场区 万元 22.07 22.07 0.00  

二 生产加工区 万元 23.48 24.21 +0.73  

三 生活区 万元 6.15 6.15 0.00  

四 临时堆土场区 万元 24.71 25.69 +0.98  

五 进场道路区 万元 3.56 3.56 0.00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万元 0.00 0.57 +0.57  

一 露天采场区 万元 0.00 0.07 0.07  

二 生产加工区 万元 0.00 0.21 +0.21  

三 生活区 万元 0.00 0.01 +0.01  

四 临时堆土场区 万元 0.00 0.28 +0.28  

五 进场道路区 万元 0.00 0.00 0.0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万元 59.36 59.36 0.00  

一 露天采场区 万元 10.56 10.56 0.00  

二 生产加工区 万元 19.56 19.56 0.00  

三 生活区 万元 4.12 4.12 0.00  

四 临时堆土场区 万元 16.53 16.53 0.00  

五 进场道路区 万元 8.59 8.59 0.00  

  一至三部分合计 万元 139.33 141.61 +2.28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万元 99.51 12.59 -86.92  

1 工程建设管理费 万元 4.59 4.59 0.00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万元 27.40 0.00 -27.40  

3 科研勘测设计费 万元 5.00 5.00 0.00  

4 水土保持监测费 万元 50.52 0.00 -50.52  

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 万元 12.00 3.00 -9.00  

一至四部分合计 万元 238.84 154.20 -84.64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万元 9.88 0.00 -9.88  

水土保持补偿费 万元 20.48 20.48 0.00  

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万元 269.20 174.68 -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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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知，本项目建设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投资费用较方案批复的

水土保持投资费用整体减少 94.52 万元。水保投资变化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与原设计相比，在露天采场区、生产加工区和临时堆土场区增加了撒

播种草措施，同时配备了微喷灌溉设施。故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投资

有所增加。 

（2）原设计的水土保持投资中，独立费用相比原设计有所减少。主要由于

水保方案编制时项目基建已经完工，且本项目未开展水保专项监理、监测工作，

相关费用并未支出。同时，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费按实际合同额计费。这导

致水土保持投资中独立费用减少 86.92 万元。 

（3）由于项目水土保持基本预备费尚未启用，导致水保投资相比原设计总

体减少 9.88 万元。 

根据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水土保持投资的变化不大。由于措施类型和数

量相比原设计略有变化，独立费用和基本预备费使用减少，水土保持投资相应

有所变化。但根据防治效果评估，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良好，与原

设计相比，防治效果并未降低，满足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的目标，总体是合

理的、符合实际的，能满足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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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不仅影响到防治责任范围内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改善，而且直接关系到主体工程本身的安全与正常运行，关系到国家和人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保证工程质量，责任重于泰山。为保证水土保持工

程施工质量，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建立了安全生产、质量目标责任制，加强

了薄弱环节和工程主要部位的质量控制；对个参建单位及人员实施科学的全过

程管理，并建立层层负责的质量责任制，使工程质量处于良好的受控状态。建

立了建设单位负责、质量监督小组监控、施工小组保证、政府部门监督的质量

管理体系，确保了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基本到

位，有效地控制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了防治责任范围内

及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本项目从开工到运营均未发生任何人身伤亡和设备损坏

事故。本次水土保持工程的验收采用审阅相关过程资料、现场勘察及查阅相关

资料等方式，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定。 

项目现行的水土保持管理措施符合水土保持工作的需要，保证了项目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并能达到防治水土流失的目的。 

4.1.1 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在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重中之重来抓，

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监督。根据工程规模和特点，严格按照采矿行业和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建设管理，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及合同管理制度，

实行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督促施工小组建立、健全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和施工

技术管理体系，完善组织结构、人员组成和管理制度及保证措施，并将质量目

标进行分解，针对工程的施工特点，编制相应的施工质量技术措施。同时，建

设单位对各项施工项目的质量要求、控制要点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强制贯彻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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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设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较为完善，质量控制效果明显，已实施的水土

保持措施工程质量满足相关法规的要求。 

4.1.2 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 

本项目设计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范、规程和技术规定，坚决遵守国家

及有关部委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强制标准条文，努力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

进、造价合理。对所承担的设计工作认真负责，及时提交勘察设计文件，保证

成果的质量。对于技术难点，采用咨询行业相关专家的方式解决。 

自工程开工之日起，设计单位全程现场配合，施工过程中能够严格控制工

程设计变更，配合其他工作小组，按时完成相关的设计任务。 

综上所述，本项目设计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较为完善，产品校审制度严格，

有效保证了设计产品的质量。 

4.1.3 质量监督小组质量管理体系 

本项目由于工程建设期投资较少，建设内容较为简单，由于建设单位自行

组织施工，并分配专人进行现场监督，全面推进本项目的质量监督工作。通过

全体参建人员辛勤劳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工程质量始终处于受控之中，本

项目施工过程中未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和事故。 

通过建设单位的严格监管，水保方案设计的建设期水土保持措施已全部完

成，达到了水土保持控制目标的要求，工程质量满足设计、规范要求。 

4.1.4 施工质量管理体系 

本项目由建设单位成立施工小组，自行组织施工。 

（1）质量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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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工程质量，结合项目实际，依据项目施工技术规范及相关设计文件，

制定了质量控制目标：分项工程合格率 100%，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合格率 100%，

合同履约率 100%，工程质量等级合格。 

（2）建立质量保证体系 

开工时成立质量管理小组，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各重要单位工程配备专职

质检员，保证各施工区工程按时保质完成。 

（3）落实施工质量管理制度 

①施工图纸会审制度。开工前，由项目总工组织施工技术人员对施工图纸

进行审核，了解项目工程的特点、设计意图和工艺要求，发现图纸中的问题并

做记录、反馈。 

②技术交底制度。项目开工前，由公司总工组织全面技术交底工作；关键

工程或重点工程中的每个分项工程在施工前，项目总工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交底；

现场技术员对施工人员、操作人员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使每个参建人员都掌握

交底内容、施工方法、工艺流程及操作规程等。 

③施工组织设计切实可行，通过优化协调好进度、质量、成本的关系。 

④严格按要求进购材料，严把质量关，对每批进场的原材料进行质量检查，

并记录在案，水泥、钢筋等原材料取样进行材料性能试验，不合格材料杜绝进

入现场。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本次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采用现场勘察结合审阅水土保持相关资料的方

法，通过现场测量、统计计算措施完成工程量，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技术和质

量评定。项目建设期主要水土保持措施为表土剥离、碎石压盖、微喷灌溉设施、

撒播种草、洒水降尘、防尘网苫盖。由于洒水降尘措施的时效性，只能通过洒

水总量记录统计来确定，故不再对其进行质量评定。本报告对其他措施进行质

量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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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由于本项目未开展水土保持专项监理工作，主体工程也未实施施工监理工

作，故根据本次验收质量评定的总体方法，不再进行项目划分。 

4.3 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项目建设中未设置专门弃渣场，故不涉及弃渣场稳定性评估。 

4.4 总体质量评价 

本次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采用审阅水土保持相关过程资料、现场勘察及查

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对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进行验收。自检评定结果为分部工程

质量全部合格，验收组通过查阅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检验和质量评定资料，认为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检验和评定程序严谨，资料详实，成果可靠。 

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

主体工程施工中，建立了项目法人负责、控制、施工小组保证的质量管理体系，

对整个项目采用较为可行的质量保证体系。项目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通过对

进入工程实体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成品进行抽样检查、试验，不合格材料严

禁投入使用，有效保证了工程质量。 

在验收报告编制过程中，验收组查阅了项目管理和有关水土保持工程资料

等。检查表明，水土保持工程按照有关规程规范的要求，进行了对原材料的检

验和质量评定，严格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程序，各项质量证明文件完整，资料

较为齐全，施工过程基本符合规范。 

本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检验和验收评定程序符合要求，水土保持

工程从原材料、中间产品到成品质量全部合格，水土保持工程结构尺寸规则，

外表整齐，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水土保持工程质量总体评定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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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在主体工程建设的同时，

对防治责任区域采取了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所完成的水保措施质量总体合格，

对防治项目区水土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减少了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 

该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措施设计标准相合理，完成的质量符合设计标准，落

实了水土保持方案中的相关任务，有效地控制了生产建设中的水土流失。 

综上所述，本项目已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各项建设期防治任务。

项目建设区内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基本到位，水土保持设施质量符合设计

和规范要求，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能有效发挥各自的水土保持功能。各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质量评定全部合格，水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合

格，可以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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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生产加工区和露天采场区于 2015 年 1 月开始建设，2015 年 7 月建设完成。

总工期 6 个月。 

2021 年 6 月，由建设单位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主持，对本项

目主要工程进行了自查初验。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主要工程措施已全部完工，根据实地抽查复核和回访，

本项目未造成水土流失事故，目前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满足要求。本项

目在运行过程中，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充分发挥了保证主体工程安全运行、防治

水土流失、美化环境的作用。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在初期运行安全稳定。 

本项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各种措施因地制宜，各项水土保持设

施建成后，水土保持工程的后期运营管理由建设单位自行负责，指派专人负责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管理，制定了岗位责任制度、宣传培训制度等。

明确了巡查管护责任人管护范围、周期、职责以及维护管理工作，做到处处有

人管，时时有人查，事事有人办。落实了检查、保洁、除草、疏通排水设施、

零星修复项及局部应急处治工作等。并从每年的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经费，

用于水土保持设施维护，从而保证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有效管护。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

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管理责任明确，规章制度落实到位，各项已实

施的水保措施运行正常，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较好，可以保证水土保持

设施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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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六项指标实现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改

善，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具体体现在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失控

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 6 项指标上。 

综合考虑本项目扰动特点，结合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本次验收各项指

标评价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5-1  本阶段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实现情况表 

序号 防治指标 方案目标值 实际值 达标情况 

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85% 89.84% 达标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0.87 达标 

3 渣土防护率 87% 97% 达标 

4 表土保护率 未要求 不考虑 不考虑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未要求 不考虑 不考虑 

6 林草覆盖率 未要求 不考虑 不考虑 

各项指标计算如下： 

（1）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

面积的百分比。水土保持措施面积是指工程措施面积与植物措施面积的和；建

设区水土流失面积是项目建设区面积扣除永久建筑物及硬化占地面积、场地道

路硬化面积、水面面积、建设区内未扰动的微度侵蚀面积。其计算公式如下：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建设区水土流失总面积
×100%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提取数据并加以计算，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面积为

8.49hm²，扣除建筑物及硬化面积后，项目实际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9.45hm²，水

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89.84%，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85%的目标值。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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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造成水土流失总面积

（hm²）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hm²） 

方案目标值

（%） 
实际值（%） 

露天采场区 1.95 1.15 

85 89.84 

生产加工区 4.03 3.87 

生活区 0.48* 0.48* 

临时堆土场区 3.25 3.25 

进场道路区 0.22 0.22 

合计 9.45 8.49 

（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

失强度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土壤流失控制比=
容许土壤流失量

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项目区容许土壤侵蚀模数值为 1000t/km²·a，本项目在

运行期内，由于建（构）筑物硬化和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的实施，治理后各

防治区的侵蚀模数明显降低，项目区的平均土壤侵蚀强度为 1150t/km²·a，即得：

土壤流失控制比=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1000/1150=0.87，

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0.80 的目标值。 

（3）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弃土（石、渣）量与工

程弃土（石、渣）总量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渣土防护率（%）=
实际拦挡弃土量

工程弃土总量
×100% 

通过查阅、核实相关资料等，本项目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5.99 万 m3，填方

5.99 万 m3，无借方及弃方。项目施工时，将余方集中地方在临时堆土场。考虑

到在就近转运过程中散落的土方以及不可避免的土壤侵蚀损失，流失量不超过

3%，故确定渣土防护率为 97%，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 87%的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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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采取措施实际保护表层腐殖土量与该地块可

剥离表土总量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表土保护率（%）=
实际保护表土量

可剥离表土总量
×100% 

由于本项目水保方案对表土保护率指标未做要求，故本次验收不考虑表土

保护率指标的达标情况。 

（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的百分比。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是指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

植被的面积。其计算公式如下：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00% 

由于本阶段以矿山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植物措施大部分尚未实施，故本次

验收不考虑林草植被恢复率指标。 

（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如下： 

林草覆盖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

项目建设区面积
×100% 

由于本阶段以矿山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植物措施大部分尚未实施，故本次

验收不考虑林草覆盖率指标。 

5.2.2 治理效果 

除了表土保护率不做要求外，根据指标分析计算，本项目其他 5 项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达成情况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4.63%，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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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渣土防护率达到 97%。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因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

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改善，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各项水土流失防治

指标满足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要求。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基本建成，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基本实现。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自查验收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在验收工作过程中，验收组向宁夏

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沿线及周

边群众发放了 60 张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进行民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

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多数民众有

怎样的反响，从而作为本次自查验收工作的重要依据。所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农

民、城镇居民、学生以及个体工商业者。被调查者中有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

人，其中男性 40 人，女性 20 人。被调查者 60 人中，85%的人认为项目建设对

当地经济有促进作用；93.33%的人认为项目对当地环境有所改善；90%的人认

为项目对临时堆土管理好；95%的人认为项目对所扰动的土地恢复的好；88.33%

的人认为林草植被建设好。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公众调查情况详见表 5-3。 

表 5-3  项目建设区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 

调查年龄段 20~30 岁 30~50 岁 50 岁以上 男 女 

调查总数 60 10 36 14 40 20 

职业 农民 城镇居民 学生 个体工商 

人数 30 17 8 5 

调查项目 

调查项目评价 

好 % 一般 % 差 % 说不清 % 

项目对当地经济影响 51 85 5 8.33 0 0 4 6.67 

项目对当地环境影响 56 93.33 2 3.33 1 1.67 1 1.67 

项目对临时堆土管理 54 90 3 5 2 3.33 1 1.67 

土地恢复情况 57 95 1 1.67 0 0 2 3.33 

林草植被建设 53 88.33 4 6.67 1 1.67 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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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结果来看，项目周边群众对项目建设在经济、环境保护、临时堆土、

土地恢复、林草建设等方面的影响评价以好的为多，总体评价好的均在 85%以

上，说明项目建设较好的控制了对周边区域的不利影响。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做得较好，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基本到位，对工程的水土保

持效果比较满意，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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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

管理亦纳入了整个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中。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管理机制较为

重视，为认真贯彻落实水土保持法律法规，保证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各项水土

保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成立了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责成工程部具体

负责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与日常管理工作。 

在工程质量管理上，严格要求各施工小组和质量监督人员按照相关标准和

规范施工，经常巡查工地，发现质量问题及时召集施工人员解决，对查出的质

量事故采取“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不明确不放过，预防类似事故

的措施未落实不放过”的三不放原则。同时，按要求配备试验检测设备和试验检

测人员，建立健全质量、进度、环保、安全、物资、财务等各项管理机构，并

设专人负责各项工作，制定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落实质量责任制，对施工过

程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 

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对工程质量实行“项目法人负责、质量监督小组控制、

施工小组保证”的管理体制。工程实施期间，建设单位坚持深入现场监督检查，

及时了解工程进度与质量状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及时组织开展工程阶段验

收，促进了质量目标的实现。本次水土保持措施的自主验收采用现场勘察及查

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设施和水土保持专项工

程的质量进行评定。 

工程建设后的生产运行过程中，建设单位把水土保持设施纳入主体工程一

起进行管理维护，在对主体工程进行巡查的同时，也对水土保持设施进行巡查，

发现有水土流失的情况，及时组织处理，既保证了主体工程的正常运行，也保

证了水土保持设施功能的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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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规章制度 

建设单位较为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制定了若干规章制度以明确各参

建单位的水土保持职责和总体要求，施工小组和质量监督小组均贯彻落实了各

项制度，并且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了细化。本项目水土保

持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归纳为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本项目水土保持组织领导体系，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落

实。建设单位明确水土保持管理机构及其职责，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管理的规章

制度，建立水土保持工程档案。 

（2）加强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工作，提高技术人员水土保持意

识。业主和各施工小组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

和宣传工作，有计划的对项目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展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知识

培训，提高他们的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意识，使水土保持成为每一个建设者的自

觉行为，使项目实施真正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 

（3）明确职责，做好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监督工作。在施工小组和质量监

督小组的工作职责要求中，明确了水土保持技术要求及质量要求，在施工过程

中，指派专人履行水土保持工作职责。 

（4）施工小组配备必要的专职或兼职水土保持管理人员，并经过岗前培训，

具有相应的资质和能力，全面负责水土保持施工管理，以强化施工小组自身管

理，确保方案设计的水保措施一一落实到位，保证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随生产进

度安排，与各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同期投入使用。 

6.3 建设管理 

本项目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采用简单报审流程，完善

了相关手续。在本项目建设的相应阶段，完善了各专题报告。 

为保证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顺利建设，建设单位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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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相关项目管理规定，自行组织施工及工程质量监督。为了保证工程质

量，建设单位要求监督、施工小组严格按照有关法规、规范组织施工，明确责

任，各尽其责，控制好施工质量。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实施过程中的宏观控制

和协调，把质量、进度、投资控制作为管理的重点，落实施工质量保证体系和

组织管理体系，在建设管理的全过程中做到了总体控制、统一协调、计划落实、

措施到位。 

为了做好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将水土保持措施的施工材

料及供应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基本上能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进行施工，在计划安排上，工程

措施与主体工程基本同步进行。 

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就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落实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对项目建设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给予指导。项目建设完工后，建设单位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

矿业有限公司会同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等有关人员对已完成

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自查验收，对在自查验收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及时的进

行了整改和补充完善。 

6.4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过程中，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十分重视监督管理，对工程建设现场检

查、指导，建设单位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 

建设单位重视工程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工作，对每次监督检查工作均积极

响应，对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中提出的督查意见都能及时进行整改落实，

并取得良好效果，得到主管部门认可，各项水土保持防护措施到位，满足水土

流失防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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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

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盐审服管发

〔2020〕279 号），建设单位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应缴纳水土保持

补偿费 20.48 万元。 

2021 年 6 月 15 日，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足

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 20.48 万元，缴费证明详见附件 5。 

6.6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已全部完成，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上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截

止目前，各项治理措施均已完成，水土保持工程的后期运营管理由建设单位自

行负责。 

建设单位成立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管理小组，专门负责各项水土

保持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管理，制定了岗位责任制度、宣传培训制度等。明确了

场地巡查管护责任人、管护范围、周期、职责以及维护管理工作，做到处处有

人管，时时有人查，事事有人办。落实了不同区域的巡检查、保洁、除草、疏

通排水设施、零星修复项及局部应急处治工作等。并从每年的收益中划出一定

比例的经费，用于水土保持设施维护，从而保证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有效管护。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

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管理责任明确，规章制度落实到位，各项已实

施的措施运行正常，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较落实较好，可以保证水土保持设

施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 



7 结论 

 
48 

宁夏非金属矿工业有限公司 

7 结论 

7.1 结论 

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标准

规范，委托第三方机构补报了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并取得了盐池县审批服务

管理局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本项目水保方案虽然是补报方案，但项

目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也较为重视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积极采取各项措

施，防治由于项目施工扰动产生的水土流失。本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未出现重大

变更，目前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已发挥作用，大部分已实施的措施保存较

好，基本控制了人为的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 

本项目建设期经土方调配及综合利用后，无永久性弃土弃渣产生，项目建

设不涉及弃渣场。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防治标准，基本按照批复的《宁夏盐池

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中的要求落实，本项目已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本阶段各项

防治任务。项目建设区内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基本到位，水土保持设施

质量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能有效发挥各自的水土保持功能。 

根据指标分析计算，水土流失治理效果为：除了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

复率和林草覆盖率不做要求外，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

护率等 3 项指标均达到原设计的防治目标。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因工程建设

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改善，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各项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满足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要求。本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基本建成，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基本实现。 

经综合评定，本项目各防治分区已实施的水保措施质量评定全部合格，水

土保持工程总体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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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174.68 万元，建设单位已按照有关规定，依法缴

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 20.48 万元，无拖欠和缺少缴费金额的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的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工作已指派专人负责各项设施的

日常管护，保证水土保持设施正常运行。从目前的运行情况看，水土保持管理

责任明确，规章制度落实到位，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 

综上所述，项目组认为：本项目依法补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

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完成了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保持投资

满足区域水土保持防治要求；己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水土流失防治

指标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了工程建设

中的水土流失；水土保持补偿费己按照有关规定足额缴纳；生产运行期间管理

维护责任落实，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合格的条件，可以组织验收。 

7.2 遗留问题安排 

7.2.1 遗留问题 

本项目已实施的水保措施防治效果明显，项目试运行期未发现遗留水土保

持问题。 

7.2.2 其他意见及建议 

（1）建议后期管护人员应对已建设的水保措施加强巡查和管护，对植物措

施及时进行补植，确保水土保持措施持续发挥作用。 

（2）在项目后续运行过程中，项目建设单位应搞好水土保持工做，与当地

水行政主管部门积极配合，确保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满足国家相关法规的要求。 

 



8 附件及附图 

 
50 

宁夏非金属矿工业有限公司 

8 附件及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委托书 

附件 2：采矿证 

附件 3：《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限公司青

山石记场石膏矿区 Z 石膏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盐审服管

发〔2020〕279 号） 

附件 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照片 

附件 5：水土保持补偿费缴费凭证 

8.2 附图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附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附图 3：水土保持措施竣工验收图 

附图 4：项目建设历史影像图 



 

 

 











验收照片

露天采场现状（西侧） 露天采场现状（东侧）

原设计生产加工区现状 现有生产加工区现状

进场道路现状 生活区现状



坡面撒播种草措施 微喷灌溉及撒播种草措施

临时堆土场顶面撒播种草措施 生活区透水砖铺装措施

生活区碎石压盖及种草措施（俯视） 进场道路碎石压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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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设计证号

资质证号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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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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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 项目批 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20.48hm²，

实际 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21.40hm²，

较原设计增加0.92h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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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盐池县天石石膏矿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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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石膏矿建设项目

水 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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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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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阶段已完成的水 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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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范围

进场道路

已实施复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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